
龙岗龙城万科金域学府“10·29”一般
触电死亡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10 月 29 日 15 时 12 分许，龙岗区龙城街道回龙埔

片区城市更新二期北区项目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根

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安委

办的工作部署要求，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回头看”评估，重点对《龙岗龙城万科金域学府

“10·29”一般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责任追究

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工

作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人员

问询等方式，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

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职

责履行情况。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

并要求限期整改。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

二、事故刑事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甘肃瑞晓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郭某强，已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对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核查，龙



岗区人民检察院已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向龙岗区应急管理局移

送了该案的检察意见书。目前，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已按照检察

意见书的要求，对责任人郭某强目作出行政处罚立案，案件正

在调查处理中。

三、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梁某，已按

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

款。

（二）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王某，已按

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

款。

（三）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经理兼施工

员徐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

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员周某，已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

（五）甘肃瑞晓霖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兼项目负

责人郭某峰，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

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六）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监蒋某宇，已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其予以警示

约谈。

（七）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机电专监张某旭，已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其予以

警示约谈。

（八）甘肃瑞晓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电工班组长蒋某浩，

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

纳罚款。

（九）深圳市万科回龙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关

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

其予以警示约谈。

四、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二）甘肃瑞晓霖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该公司正在申请分期缴款。

（三）甘肃瑞晓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其予以警示约谈。

（五）深圳市万科回龙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其予以警示约

谈。

五、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万科回龙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针对安全管理暴露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已强

化合规管理，完善备案流程，明确在建项目的施工阶段，并向



项目所在街道办备案，设立专人负责备案手续，定期核查台账。

二是已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协调总包单位和监理单位严格分包

单位与人员管理，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管控。三是已加强安全监

督与追责，随机抽查，每周检查分包管理、备案手续、特种作

业人员档案，发现问题通报整改，对失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及包

庇违规行为的项目负责人依规进行考核处理。

（二）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针对安全管理暴露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已充分发挥监理

作用，主动作为，严把安全生产关。二是已根据此次事故暴露

的管理问题，从事故根源出发，深入剖析管理缺陷和问题本质，

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三是已加强监理履职能力，对不符

合要求的分包单位坚决禁止入场。四是已严格重大事故隐患管

控，坚决杜绝监理人员不作为或敷衍塞责。五是已制定激励措

施，增强监理人员责任感，确保其主动跟进问题，具备持续跟

进、一抓到底的态度。六是已加强对施工计划和进度的把控，

确保安全监理无死角。七是已压实责任链条，以“闭环管理”

为核心，建立“发现问题-跟踪整改-验证销号-责任倒查”的全

链条机制，杜绝“重通知、轻落实”问题，确保监理职责穿透

式落实。

（三）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针对安全管理暴露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已重构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设置动态监督考核机制，设立独立安全督查组，每

月抽查责任制落实情况，确保责任落地。二是已规范安全教育



培训与交底，实行培训考核标准化，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后参训

人员必须考核，考核未通过者禁止上岗，如实记录培训情况；

技术交底已刚性执行，项目所有施工人员开工前，由技术负责

人、安全员、班组长联合进行施工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

交底记录需全员签字确认并存档。三是已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特种作业人员制度及电工作业操作规程落实，建立数据库，

实行穿透式监管，总包与分包安全管理人员实行“联合值班”，

要求分包单位每日上报作业人员名单及特种作业证件，总包安

全管理人员现场逐一核对。四是已严格分包单位全过程管理，

对不符合准入要求的分包商坚决禁止入场施工。经核查，涉事

项目已竣工验收，该公司已退场，未在辖区内再进行生产经营

活动。

（四）甘肃瑞晓霖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针对安全管理暴露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已加强安全生产

法制意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加

强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规章制度。二是已强

化安全管理机构建设，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三是已严格特种作业管理，制定施工计划及人

员清单，建立特种作业人员台账，确保持证上岗，定期核验证

件有效性。四是已建立完善隐患排查制度，定期检查，及时整

改，有效化解事故隐患。五是已高度重视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确保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专业技能，熟练掌握安全风

险和事故隐患，并定期复训。六是已根据施工内容、场所、机



具，科学、合理、全面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制定劳动防护用品

管理制度，定期发放和检查，确保有效性，并教育指导正确使

用。经核查，涉事项目已竣工验收，该公司已退场，且未在辖

区内继续生产经营。

（五）甘肃瑞晓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针对安全管理暴露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已严格按施工任

务配备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进行特种作业。二是已加强

对班组和劳务工人的管理，强化作业现场管控，坚决杜绝违章

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三是已加强施工人员教

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经核查，涉事项目已竣工验收，该公

司已退场，未在辖区内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六、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

（一）区住房和建设局已按《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

进一步提升房屋市政工程终止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完善终止后

管理办法：一是已消除安全监督终止后监管真空期，及时与项

目辖区街道办做好安全监管衔接。二是已完善安全监管衔接流

程，组织项目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召开项目安全监督

终止通报会，邀请项目辖区街道办参会。三是已做好安全监督

终止后巡查监管指导，加强对街道人员的培训和支持。四是已

制定移交清单，明确移交条件和移交资料。五是已建立过渡期

联合监管机制，确保街道准确掌握施工安全现状。



（二）龙城街道办已按《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积极

与住建部门沟通协调，做好衔接，加强辖区内市、区报建项目

终止安全监督后监管的后续管理工作，齐抓共管，切实抓好建

筑施工安全管理：一是已第一时间参加安全监督终止通报会，

掌握项目基本信息。二是已立即核对移交清单内容，核实移交

条件和移交资料，发现不符合移交条件的情形，及时反馈给住

建部门。三是已根据通报会信息和住建部门提供的清单材料，

制定监管计划。四是已充分利用过渡期联合监管，解决监管移

交过程中的责任真空、能力不足、信息断层等问题，实现接得

住、管得好的目标。

七、存在问题

综合评估情况，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行

到位；事故发生单位针对暴露问题已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取

得一定成效。但目前评估发现，安全监督终止后项目备案不够

规范，部分建设单位未及时完成备案手续。

八、工作建议

一是深化区街联动机制，通过数字化信息平台实时共享终

止监督项目的备案状态、风险清单及巡查数据，建立会商制度，

确保街道巡查发现的未备案项目、技术隐患等专业问题对接住

建部门执法支持，形成“问题发现-联动处置-整改闭环”链条。

二是聚焦能力共建与权责明晰，联合制定《安全监管实务手册》，

开展限额以下工程监管专项轮训，组织专家带教巡查。三是强

化全周期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市区安全整治部署，建立“日常



检查+专项治理+交叉执法+节假日巡查”立体化监督体系，推行

执法程序标准化；将项目备案完成作为终止安全监督移交的必

备前提，对逾期未备案项目果断启动“信用惩戒与停工联动”

措施；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每周跟踪督办“回头看”，并将整

改销号成效纳入年度安全考核，权重不低于 15%。四是健全长效

协同监管制度。制定出台《终止安全监督项目协同监管规程》，

将联合培训、信息互通、闭环督办等要求以制度形式固化，通

过常态化联合巡查、动态跟踪管理等方式持续提升监管效能，

确保工程收尾至竣工全过程安全可控，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九、评估意见

经评估后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

追究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的要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

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